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99學年度下學期學校日家長建議回覆表  100.03.11
	班級
	家長建議
	承辦處室
	回覆意見

	一5
	依年級小朋友放學側門口的地面會積水，造成鞋子進水，建請修繕。
	總務處
	已於100.2.26修繕改善完成。巷道公園部分大安區公所已會勘過，會將磁磚改善為止滑的磁磚。

	一5
	放學出口及行走通路要空出，請安親班等候在花圃那側。
	訓導處
	由訓導人員於放學時間巡視，加強南側門出口之宣導，並請安親班配合改善集合地點，以免擁擠。

	一7
	希望學校日在雙週六。
	輔導室
	謝謝建議，往常會安排在雙週六，這個學期因開學的日期（原訂100年2月10日星期五）彈性調整，100年2月19日星期六補課，依教育局規定補課日不得舉辦學校日，若順延到2月27日，則遇到228假日連續假期，親師生都會安排家庭活動，經校務會議討論後，表決通過，本次學校日訂於3月5日舉行，不方便之處，尚請海涵，爾後會盡量安排在雙週六，以方便親師座談。 

	五1
	少數學生有帶手機的必要，本班也表決通過帶手機的小朋友進班後把手機交給老師保管，放學時再歸還，建議學校能規定全校各班都能如此做。
	訓導處
	本校訂有學生使用行動電話的實施要點，並搭配學生輔導管教辦法並行。因全校各班在學生使用手機的狀況不一，不宜由校方統一規定保管，此舉有違民主精神。若班級學生有不當使用手機情形發生，可由導師及校方人員給予適當輔導與管教，建立其正確使用手機的觀念，端正良好學習風氣。


